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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７年４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开展第

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７年９月起，开展广西第三次文

物普查工作。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在第三次文

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中，广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１　０００多处，后经国家文物数据中心多

次审核，部分文物点因归并或不合标准而撤销。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国家文物局下发了 《关

于核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函》（文物普查函 〔２０１１〕

１２９４号），正式批复核定广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０　４９５处，

其中古遗址１　８８６处，古墓葬１　１４５处，古建筑３　６０２处，石窟寺及石刻９７５处，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２　８２４处，其他文物点６３处。

本书收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以２０１１年７月国家文物局核定的文物点为准，２０１１年

以后各地新发现或者增加的文物点均未收录。本名录以１４个地级市集中编排，然后按市

辖区、县 （市）的地域顺序排列，而非常见的以历史年代先后顺序或者按文物类别来分类

编排。每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录入，包括序号、普查登记号、名称、时代、类别、地理、位

置、级别等。序号以地级市为一个单元排序，从序号中就可以知道该市及所辖区、县

（市）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普查登记号采用实地调查阶段时各普查队伍正式登记的编号，

如果该登记号后来被删除了，其他登记号仍不变，不再递增递补。名称是按国家核定第三

次普查登记时的名称，不一定按照其原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在册的文物点的名称收录。

时代也是按国家核定第三次普查登记时的年代，不按其原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在册的文

物点的年代收录。类别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其他共六大类。此外，部分文物点的分类、时代是按照某历史事件发生的时

间来划分，而不是按文物点原有的时间，所以部分文物点名称与分类、时代可能不相匹

配。地理及位置以国家正式确认的行政区域为标准，不包含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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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所属地域按原有区域登记，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实地调查阶段完成时登记的地点，

之后行政区域变更的不再另行修正。级别分为国家级、自治区级、市县级三类，以登记完

成时该不可移动文物的原有保护级别为准。

本书的出版，可以为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文物保护

工作时提供决策依据，也为社会各界了解和掌握广西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提供参考。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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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

前　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地处祖国南部，南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与广东、湖南、贵州、
云南等省接壤，西南与越南毗邻，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 （区），是中
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华南通向西南的枢纽，是全国唯一的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
族自治区。广西陆地区域面积约为２３．６７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２．５％，在全国各省 （区、
市）中排第九位。据２０１１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广西总人口４　６０２万，其中壮族人口占１／３，少
数民族居住地域占全区面积的６０％，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 （区），现辖１４个地级市、６０个县、

８个县级市、１２个自治县。广西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

１２个世居民族。
广西历史文化悠久灿烂，早在８０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先秦时期，广西为百越之地。公

元前２１４年，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桂林郡，广西的简称
“桂”由此而来。宋朝推行区域制，全国分为１５路，广西属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之称从此
开始。元末设 “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设省之始，直至民国，省会所在地均在桂林 （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年曾
迁至南宁）。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广西全境解放，设立广西省，省
会定在南宁。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首府亦定在南宁。

第一部分　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背景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即１９６５年开始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和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的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广西先后开展了两次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　０００多
处，第二次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８　０００多处。至２００６年已有２　０００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被公布为国家级、
自治区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２处，第一批至第五批自治区文物保护
单位２７６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　７３２处，为广西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大规
模的普查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还陆续开展了左江岩画群、民族传统建筑群、百色旧石器遗址等
较大规模的专项文物调查工作。

近２０年来，广西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
南出海大通道建设、北部湾发展战略实施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已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
段。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提出了 “文化广西”的建设目标，为广西文化、文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许多原来登记的文物正面临各种破坏或已经被破坏，需要进行全面的核
实和登记。同时，文物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扩展，有必要将一些有价值的２０世纪的文化遗存、文化景观
等和一些过去忽略的但具有较高价值的古代遗存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以便将它们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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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工作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开展第三次广西文物普查工作，是自治区区情区力调查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广西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基础工作。通过文物普
查，可全面掌握广西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
本情况，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确定文物事业发展战略，合理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为广西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部分　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基本情况

一、广西文物普查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的组建、工作情况

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４月２６日，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吴恒在南宁主持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国务院文件，对开展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进行了部
署。５月２８日，在南宁召开文物普查动员大会。５月３０日，国务院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赴广西考察，与吴恒副主席等人就广西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
部署与推进作了具体研究，并共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揭牌，广
西是全国第一个挂牌成立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省 （区）。７月２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桂政发 〔２００７〕２４号），对全区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部署，正
式成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分管副主席任组长，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化厅领导任副组长，由文化
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民政厅、国土资源厅、建设厅、交通厅、水利厅、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物局、统计局、林业局、广西军区及宗教、测绘相关单位等参加的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９月１７日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参加国务院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电视电话会议，随即召开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各部门分工，要求密切
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本次文物普查工作。

２００８年２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康在文化厅工作调研期间，详细了解了第三次全区文物普
查工作的进展情况。９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整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增补自治区党史
研究室为领导小组成员。李康副主席接任领导小组组长后，多次听取文物普查工作汇报。自治区文化厅
抽调人员充实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办公室进行分工，设综合管理、业务指导、技术档
案、宣传工作等工作组和专家组，制定工作职责和管理制度，以加强全区普查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管
理。１２月，李康副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全力推进文物
普查工作，并与各设区的市分管签订普查工作政府责任书，明确落实政府责任。

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三普办”）根据工作情况，制定了 《广西第三
次文物普查工作方案》、《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职责》、《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
查领导小组工作例会制度》、《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文件。

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在各自工作范围内配合
普查机构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多次召开协调会通报工作进度情况，及时将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有关部委、
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文件转发至各基层单位。自治区财政厅及时安排年度普查工作经费，制定并下发 《广
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普查专项经费的管理，妥善解决普
查人员田野调查补助标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问题。

全区以县 （区）为单元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各市政府、县政府积极动员起来，先后下发开展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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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如南宁市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１日成立了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负责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指导、协调、联系和相关文字资料及表格的设计、印发等工作。２００７年
底，全区１４个地级市、９７个县 （区）均成立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文物普查机构成立
率为１００％。各市 （县）普查领导小组先后召开文物普查工作动员大会，一些设区的市政府与所辖县
（区）政府签订了文物普查责任状。各级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在协调落实本级普查机构、人员、经费、设
备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广西文物普查队伍的组建、组织形式、人员培训、调查试点和工作情况

（一）普查队伍组建

自治区 “三普办”指定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各地普查队伍的业务辅导工作，组建了专家组和辅
导组。各市 （县）均以文博单位为班底于２００７年底前完成了普查队伍的组建工作，柳州市、桂林市、
梧州市、北海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贺州市、崇左市根据本地实际，采取由市普查办统一组织
普查队承担城区的文物普查工作，有的还组建了２—３个普查队，成立了市直文物普查专家组。参加实
地调查阶段工作的各级普查队伍有９０多支，普查队员来自文物、群文、艺术等文化机构，有的乡镇宣
传委员、文化站站长、文化专干和大学生也加入到普查队伍中，积极参与田野调查工作。

（二）普查人员培训

２００７年５月，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刚结束，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就在南宁市举办了 “２００７年广
西文物工作会议暨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干部培训班”，单霁翔局长亲临培训班授课，全区各市
文化局及市 （县）的文博单位主要负责人共１５０人参加了培训。广西是全国最早组织省级文物普查培训
的省 （区）之一。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８月自治区 “三普办”先后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普查人员培
训班，邀请国家文物局普查业务指导组的专家进行授课，讲授文物普查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信息采集与
报送的相关工作要求，请ＧＰＳ生产厂家讲授卫星定位仪的使用知识，并在北海、合浦进行普查实习，
培训业务骨干约５１０人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承办了国家文物局普查办公室在南宁举行的包括广西、云南、
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海南等省 （区）普查人员参加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２００８年度冬季轮训
（南部片区）”培训班。

各市、各县 （区）“三普办”也根据自身的情况，组织了由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文化馆及乡镇文
化站负责人参加的培训班，累计培训３　０００人次。广西的文物普查一线普查队员共有１　０００多人，实现
了全员培训，持证上岗。通过培训，普查人员基本掌握了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普查的不可移动文物认
定、分类、定名、年代、计量标准和文物信息采集、电子数据处理、数据汇总、名录编制、工作报告编
制、建档备案工作规范及ＧＰＳ应用等文物普查知识。

（三）普查试点

２００８年８—９月，自治区 “三普办”组织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北海市文化局和当地文博单位进行
了北海市普查试点，采取拉网形式调查北海市海城区和合浦县廉州镇行政区域，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７２处，是过去发现的５７处旧文物点的１倍多，取得较好效果。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各市先后组织了当地
的普查试点。如桂林市选择秀峰区靖江王府进行试点，调查对象有古建筑、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要求
每个调查员单独完成一处文物的ＧＰＳ测点、文字描述、照相、测量、绘图等工作。通过文物普查试点，
使普查人员巩固和深化了在培训班上所学的普查知识，提高了普查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统一了普查工
作步骤和方法，总结出文物普查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细化了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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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查队伍在实地调查阶段的工作情况

２００７年９月，个别市 （县）逐步开展了小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２００８年３月，部分市 （县）正式
启动当地的野外文物普查工作，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全区调查启动率为１００％。在实地调查阶段，广西共投
入各级普查人员６　０００人，其中直接参与普查工作的普查机构和一线普查队员１　６８５人，投入文物普查经
费近２　０００万元 （不含中央财政补助经费），对１０９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查。截至２０１０年１月，全区
普查完成率为１００％，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１　０００多处，其中新发现文物６　０００多处，复查５　０００多
处，调查登记消失文物１　０００多处，顺利地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的工作。

各级普查队伍根据当地普查区域的实际，结合各城市社区、厂矿企业、乡镇、自然村等社会单元分
布特点，制订科学的工作计划，按照先一般后重点、先易后难的办法进行普查，在时间安排上结合城
市、农村的实际和天气情况，按 “农闲、晴天实地调查，农忙、雨天整理资料”的工作方法，合理利用
工作时间，合理制定普查路线，避免重复，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普查的效率。各级文物普查人员不畏
困难，刻苦耐劳，走街串户，深入村居，走访群众，查阅文献资料，及时了解新线索，积极投入到田野
调查工作中，逐村逐屯地开展调查、登记。严格按照普查的相关标准、规范以及普查数据采集技术要
领，分工合作中，按照普查登记表的内容，任务分解落实到个人，拍照、测量、记录、走访、录入，各
司其职。现场采集数据完毕后，立即把采集到的数据全部录入笔记本电脑，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各普查机构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认真、完整地填报了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纸质文件与电子文本。自治区 “三普办”业务辅导组分工负责
普查辅导，在调查方法、信息采集、上机登录、抽查复核、文物认定等业务方面帮扶基层普查队，及时
解决业务问题，确保普查数据真实有效。通过两年的普查工作，为基层培养、锻炼了一批人才，为今后
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储备了专业人才队伍。

在调查工作中，各地普查机构制定了适合当地文物特点、突出本地特色的普查工作方案，特别关注
乡土建筑、工业遗产、线性遗产、２０世纪遗产、抗战时期遗迹、涉台遗迹、与东盟国家有关的遗迹等
文化遗产新品类的调查和登记。此外，各地普查机构都很注意文物普查与文物调查研究课题、文物保护
工程项目相结合，扩大和深化普查成果，提高普查质量。如结合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开展的民族文物调
查、编制连城要塞遗址及友谊关等文物保护规划的调查、江河流域史前遗址调查、汉唐城址调查、合浦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文物调查、百色旧石器调查、岩洞葬调查、文庙调查等专题文物调查，以及配合基
本建设开展的公路、铁路、水电站等各项工程建设文物调查。柳州市根据本辖区文物分布特点，开展了
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洞穴遗址专题调查、柳江流域史前遗址专题考古调查、徐霞客文化旅游线路调查和
柳州古城遗址专题普查等专项活动。这些专项调查活动深化和扩展了普查成果。

（五）各有关部门配合文物普查工作情况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也积极配合文物部门开展普查工作，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局提供了

１１０　０００地形图，派专家跟踪辅导地形图的管理和使用。在实地调查中，有的地方国土部门派人帮助
普查队绘图，提供图纸，传授电子地图使用知识。建设部门与文化文物部门开展国家和自治区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和评选工作，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乡土建筑；在实施广西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和农村
危旧房改造工程的过程中，配合文物部门加强对工程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普查新发现文物的保护；
有的地方建设局还派技术人员帮助普查队测绘图纸。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门及时落实专项资金和
保护项目。交通、水利、商务、林业、宗教、统计等部门派专家参与普查或对发现的文物进行调查鉴
定、统计工作。广西军区除完成营区文物普查外，积极协调地方开展涉及军事管理区的文物普查工作。
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协调本系统为普查队提供革命文物线索，承诺完成革命文物普查后与文物部门交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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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实现资源共享。民政部门也相应开展革命纪念遗迹的普查工作。

（六）专题文物调查

２００９年以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自治区 “三普办”又组织相关专业单位开展了１４
个专题普查工作，如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承担广西明清边防军事设施调
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市 （县）的文博单位承担广西江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骆越文化遗
址调查、广西沿海水下文物调查，广西自然博物馆承担广西洞穴遗址及古人类化石地点调查，南宁市孔
庙博物馆承担广西文庙调查，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承担百色旧石器遗址调查，边境各市 （县）承担中
越边境清代界碑调查和征集等。２０１０年，配合党史部门、民政部门、商贸部门开展革命文物遗迹和老
字号企业的专项普查。

（七）社会志愿者和其他行业人员参与文物普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单靠文博系统的力量是无法
完成此项任务的，各级 “三普办”广泛动员，向社会招聘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退休干部、大学生、实习
生、社会志愿者或其他行业人员参与普查工作。如２００８年，南宁市博物馆利用到广西民族大学宣传
“５·１８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机会，向在校大学生大力宣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知识，并动员大学生参
加普查工作，当天报名的志愿者就达１００多人。广西艺术学院的１０位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加入到
南宁市文物普查队中一起参加调查工作。横县聘请文物管理所原所长黎之江、雷秋光及志愿者杨小刚参
与普查工作。黎之江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雷秋光参加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普
查经验丰富，文物知识全面。志愿者杨小刚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习俗、庙堂遗址。他们亲自为普
查队带路和指导，大大提高了普查效率，也使普查队队员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知识。桂林雁山区柘
木镇的夏孝贵热心地为寻找洞穴遗址的普查队带路，在他的帮助下，普查队一天就发现了３个洞穴遗
址。全州县凤凰乡上畔塘村村民蒋淑亮提供的线索，帮助普查队新发现了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清
代墓葬１０多座；７０岁老人蒋运枝引领普查队在石塘镇太白地村发现了蒋文度故居和旧居，清代至民国
时期的古建筑群、清代敕封碑和２处清代墓葬。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外围屯７０多岁的韦大爷为普查
队提供了宋代怀德县城遗址的位置以及历史由来；拉垒屯的易大伯为普查队队员带路，穿过丛林寻找明
代河池守御千户所车马道遗址；拉岜屯的莫大叔带领普查队队员蹚过小河，横跨渡槽，穿过荆棘，帮助
寻找莫氏碑刻。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龙腾乡地州屯的李邦胜为普查队提供了地州铜印出土点的信
息，并讲述了抗战时期美国飞机失事的经过和地点。这些热心人士和志愿者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献计献策，积极提供线索，并亲身投入到实地普查工作中去，增强了普查力量，同时也扩大了普查影
响。

三、广西文物普查数据质量控制情况

自治区 “三普办”十分注重提高文物普查质量，专门组织编写出版了 《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基础知
识读本》，并发放国家文物局统一编制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手册》及相关案例登记表，供普查
人员在普查工作中使用。各级普查机构坚持普查 “宜宽不宜紧”的原则，凡符合标准的文物遗存均予以
调查，严格按普查标准和规范进行调查和登记。

实地调查工作结束后，为保证田野调查工作的质量，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办公室下发的 《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验收指导意见》，自治区 “三普办”制定了 《第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实地文
物调查阶段验收工作方案》。２０１０年１月，召开由各级 “三普办”参加的文物普查验收试点工作会议，
选择防城港市防城区作为验收试点。参会的各地代表学习、掌握了验收的有关程序和步骤后，再向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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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域单位铺开，按先分散后集中的方式逐步推进验收工作。为确保文物普查数据的真实有效，以及规
范第三阶段数据资料汇总、整理工作，２０１０年２—３月，自治区 “三普办”组织专家以地级市为单位，
集中各县 （市、区）普查机构进行数据统一复核、修改、校验，保证了县域单位普查验收的通过。各地
也相应地进行自查自纠，如梧州市 “三普办”和市普查专家组在藤县进行了试点验收，指出包括市直文
物普查队在内的文物登记表存在部分 “单体文物数量”项记录不够准确，“保存状况”项和 “损毁原因”
项有描述不一致、逻辑错误等情况，及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和修改。通过整改，普查数据的
各项指标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南宁市 “三普办”成立了由６名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的工作组，并邀
请自治区专家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统一对全市的普查点进行复核，对不符合要求的地形图进行了修
改。

２０１０年４月，自治区 “三普办”抽调有关专家、行政人员组成８个验收小组分赴各地，通过现场查
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纸质文件与电
子文本，实地复核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走访居民等方式，组织开展市级整体验收工作，对在验收中发
现的计量错误，定名不准，照片、文字说明缺失等普遍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广西
区域内各市、县 （区）的实地文物调查阶段普查验收工作全部完成。

针对验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自治区 “三普办”于２０１０年７—１０月又多次组织１０多位富有经验的
专家集中到广西文物信息中心对各地上报的数据进行再次复核，进一步完善普查数据和内容。

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１月，国家文物数据中心派遣专家专程到广西指导文物普查数据的修改工作，并于１１
月５日在南宁举行 “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子数据移交仪式”，国家文物数据中心 （中国文物信息
咨询中心）的领导与自治区 “三普办”签订文物普查数据移交协议书，确认广西的文物普查的电子数据
初步通过国家验收。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２日，国家文物局普查办公室组成专家组赴广西进行验收工作，听取了
自治区 “三普办”的工作汇报，检查了广西全部文物普查的电子数据，实地复核了南宁市江南区、凭祥
市２个县域普查单位的普查情况，最终通过了广西省级整体验收，这标志着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调
查阶段的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国家文物普查数据填报规范和质量的新标准、新要求，２０１１年２月，自治区 “三普办”组织
召开各设区市 “三普办”承担普查数据核对工作的负责人会议，总结前一阶段数据核对情况，强调各级
文物普查机构要坚持 “科学性”和 “严要求”的原则，克服 “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与会代表根据
国家 “三普办”和有关专家对广西文物普查数据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梳理，从各县域单位已登记的不可
移动文物的认定、计量、名称、类型、年代、地址等方面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意见，由各登记录入单
位进行必要的数据修改和补充工作，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登记点进行删减、合并。２０１１年４月底，各
地完成了数据核对并报送广西文物信息中心进行汇总、整理。２０１１年５月，广西文物信息中心与国家
文物数据中心保持联系，对各项数据指标进行审核、完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２０１１年６月，广西第
三次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数据的最终上报工作完成。

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国家文物局下发 《关于核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的函》（文物普查函 〔２０１１〕１２９４号），正式批复核定广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调查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１０　４９５处 （新发现５　５６２处，复查４　９３３处），登记消失不可移动文物１　０５６处。

为进一步判定广西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整体数据的可靠性，提高数据的准确率和公
信力，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误差和遗漏，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数据
误差率抽样检测指导意见》的要求，兼顾南北区域、城乡结合、类型丰富、数量较多的原则，选取柳州
市鱼峰区、合浦县廉州镇作为广西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数据误差率抽样检测单位。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８—

２２日，自治区 “三普办”组织由国家文物局普查办公室选派的专家，自治区文物局、广西文物考古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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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和特邀外系统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开展了实地文物调查数据误差率抽样检测工作。经对２个抽样点
的检测，没有发现误差和遗漏的情况。至此，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的各项工作任
务圆满完成。

根据对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整体数据的质量分析，本次文物普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１．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较多，信息量大
广西共登记１０　４９５处不可移动文物，超过了以往所了解的文物分布范围。在调查过程中，各级文物

部门基本掌握了各不可移动文物的准确位置、类型、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保存状况等信息，为今后文
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２．类型丰富，具有较强的民族地域特色
普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较多，除古遗址等六大文物类型外，一些原来不太受重视的涉外文

物、工业遗产、民族传统建筑、乡土建筑、２０世纪遗产等新型文化遗产也纳入了普查范畴，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广西民族区域的特点，如中越边境线上的清代国界碑，南宁 “老挝六七学校”，广西农业实
验区校舍，梧州近代军事设施遗址，三江侗族自治县的鼓楼、戏台、风雨桥群，贵港木格君子垌客家围
屋群，巴马廷旧土司营盘遗址等。

３．普查技术手段较高，文物认定准确
此次普查各级机构均统一购置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数码相机、ＧＰＳ、打印机等设备。普查人

员经过正式培训，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开展工作，总体普查手段较高，文物认定和
填写质量较好，数据真实性、可信度较高。

４．各项普查资料齐全完备
除列入登记表内的数据外，普查中绘制的大量图纸、拍摄的照片、文字记录等，通过数据化存储在

各级文物管理机构，为今后的查询、记录档案备案提供了便利。

５．需改进与完善的数据资料
广西以丘陵、山地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使用 ＧＰＳ常遇到数据失真的问题，

如针对在石山上海拔数据失真的情况，普查队员采用开阔地面数据加目测高度来校正，有的还将每个点
的ＧＰＳ经纬度数据与谷歌地图的经纬度数据进行了核对，对一些明显失真的数据进行了校正。最终的
数据是小部分的ＧＰＳ点与实际地理位置的数据仍有较大差异，甚至误差跨越出省界、国界，还须加以
校正。

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前，由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不规范，许多不属于文物范畴的
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等，以及可移动文物如石碑、牌匾、石雕件、金属制品等，被认定或者登记为文物
保护点，有的还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此次普查登记的数据与过去的数据不能完全一致，所公布的不
可移动文物名录有可能将部分文物保护单位排除在外，需要对原有的文物档案数据进行必要的完善。

四、广西文物普查调查资料档案管理工作情况

根据国家文物局下发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资料档案管理规定》，自治区 “三普办”要求各
市 （县）制定相应的文物普查资料档案管理规定，将所有县域单位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
物登记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各一份及其电子数据报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保存，
广西文物信息中心也保存一套电子数据。同时，规定所有由自治区统一购置的保密地图资料全部收归自
治区文物局保管。各市 （县）将各自的普查登记表、调查资料、图纸、照片等作为档案分为纸质文件和
电子文本进行管理和保管，并做好电子文本的数据备份工作。

南宁市 “三普办”制定了 《南宁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档案保管备案制度》，规定了普查档案
资料的内容，普查档案资料的管理、管理部门、保管期限、归档时间等，并要求设立专门的保管场所、

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第
三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名
录

设施和配备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和保管。指定南宁市博物馆有目的地保存各种调查资料、行政资料和汇总
资料，分门别类地对登记表、普查报告、各种公文、培训资料、调查资料、实物凭证等相关材料进行整
理、分类、编号、命名，最后进行归档。

桂林市的普查资料电子文本的备份工作由桂林市文物工作队资料室负责，纸质文件与电子文本同步
归档。所有档案共分三大类 （卷宗），第一类为调查资料卷宗，包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调查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调查表，田野调查工作记录，图纸、照片、拓片、标本等资料，
其他调查资料。第二类为行政资料卷宗，包括各类行政性文件、简报，统计报表，培训教材，宣传资
料，其他行政资料。第三类为汇总资料卷宗，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地图、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统计汇
总资料、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规定了文物普查资料档案属永久保存档案，未经鉴定和批准，
不得销毁或做其他处置。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采取妥善措施，防止档案的破损、褪色、霉变和散
失。对已经破损或者字迹褪色的档案，应当及时修复或者复制。对重要档案及时数字化，加工成电子档
案保管。个人在普查中所形成的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材料，也要按照规定及时归档，任何个人不得据为
己有。

贵港市的文物普查资料管理制度与管理机制较完善，经贵港市保密局、安全生产监督局、国土资源
局的联合检查，一致认为文物部门对资料的管理合格、规范，无涉密情况发生。

在实地文物调查阶段的调查过程中，对采集到的标本，进行有效管理和登记。一是现场采集到标本
后，除了登记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表”中外，还给采集到的标本贴上标签，以备过后分别登
记。二是进行详细的登记。标本采集回来，对其进行专门的登记，记录清楚标本的登记号、照片号、名
称、年代、质地、数量、尺寸、采集地址、形状特征等。三是进行有效的保管。标本作为普查资料归
档，由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入册登记保管。

五、广西在文物普查期间的经济投入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文化厅制定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普查专项经费的管理，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将文物普查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及时下拨各类专项资金保
证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４月，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文物普查专项经费８９３万元，
其中２００７年安排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安排１９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安排１７３万元，２０１０年安排１８０万元，２０１１
年安排１５０万元。

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各级普查机构均配置了电脑、相机、ＧＰＳ等普查专用设备，一些地方还配备
了普查专用车辆，田野调查阶段的野外工作经费、人身保险等基本得到了保障。南宁市自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启动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各级财政累计到位文物普查经费１６５．１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到位１１７万
元，１２个县级财政到位４８．１万元。柳州市财政共投入文物普查专项经费９６万元，其中２００８年投入１５
万元，２００９年投入３１万元，２０１０年投入３０万元，２０１１年投入２０万元。桂林市财政累计共投入经费

１１０万元。梧州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市财政划拨文物普查经费３２万元。北海市２００７年财政投入３万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每年安排１５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市辖区普查工作。
靖西县、都安瑶族自治县既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地区，又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在地方财政经费极为

紧张的前提下，靖西县于２００７年下拨普查前期经费３万元；２００８年又落实普查经费６万元；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每年落实普查经费５万元，５年来共安排专项经费２５万元。为了做好普查工作，都安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每年拨给普查专项经费５万元，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提供了坚
实的资金保障。

自治区、市、县的财政和部门投入情况详见附件——— 《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部分工作成果统计
表》（本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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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

一、普查的整体成果和统计分析

（一）广西普查的整体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共辖地市级行政区域１４个，县级行政区域１０９个。截至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各级
普查办公室人员合计６７０人，一线普查队员合计１　０１５人。此次参与普查的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全部启动
了实地文物调查，全境普查启动率及完成率均为１００％。

经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核准，此次普查广西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０　４９５处，其中复查文物点

４　９３３处，新发现文物点５　５６２处，消失文物点１　０５６处。此次普查对所有文物点都进行了认真严谨的采
集、录入、摄影、测量、ＧＰＳ定位等工作，共绘制图纸及分布示意图２６　４０８张，拍摄照片３３　４２８张。

（二）广西普查成果的主要分类数据与情况分析

１．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类别统计情况
广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１０　４９５处，其中古遗址１　８８６处，古墓葬１　１４５处，古建筑３　６０２处，石窟寺

及石刻９７５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２　８２４处，其他文物点６３处。其中登记的古建筑数量比例
最多，占登记总量的３４％，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约占登记总量的２７％，古遗址约占

１８％，古墓葬约占１１％，石窟寺及石刻约占９％，其他文物点约占１％。

２．广西１４个市级行政区域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和消失文物总量统计情况
广西１４个市级行政区域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超过１　０００处的有桂林市、柳州市和河池市，其中以

桂林市登记数量最多，为１　８７４处，约占总量的１８％；柳州市为１　１７２处，约占总量的１１％；河池市为

１　０４１处，约占总量的１０％。以北海市和防城港市登记数最少，北海市不足３００处，仅为２４０处，约占
总量的２％；防城港市为３１７处，约占总量的３％。广西登记的１　０５６处消失文物点中，以柳州市、玉林
市和贵港市消失文物点数量最多，分别为２６９处、１９４处和１８７处；贺州市最少，仅有５处。

３．广西１４个市级行政区域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统计情况
广西１４个市级行政区域登记的六大类普查点中各有重点。其中桂林市古建筑数量最多，达１　０６０

处，约占桂林市普查登记总量的５７％；玉林市的古建筑为５３９处，约占其登记总量的５７％；柳州市以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最多，登记了５８７处，约占其登记总量的５０％。１４个市级行政区域中古
建筑比例明显比其他类多的为桂林市、玉林市、贺州市；古遗址占比高的有钦州市和百色市；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比高的有柳州市；南宁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各类普查点数量比较均衡。

４．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五大类统计分析情况
此次普查广西古遗址登记总数为１　８８６处，以聚落遗址数量较多，为２９７处，占古遗址总数的１６％；

洞穴遗址数量次之，为２３９处，占古遗址的１３％；数量超过１００处的还有军事设施遗址１８０处，窑址

１４４处，寺庙遗址和城址同为１４２处；水下遗址最少，仅登记了２处。
普查登记的古建筑总数为３　６０２处，超过１　０００处的有桥涵码头和坛庙祠堂，分别为１　０４４处和１　００７

处，两类合计约占古建筑登记总数的５７％；登记超过５００处的仅有宅地民居，为６０７处；登记数在

１００—３００处的有池塘井泉２６３处，亭台楼阙１７７处和四关塔幢１２２处，其中宫殿府邸、衙署官邸、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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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和苑囿园林单类统计均不足１０处。
普查登记的古墓葬总数为１　１４５处，普查登记结果以普通墓葬居多，登记有６９０处，约占古墓葬总数的

６０％；名人墓或贵族墓次之，登记有２８５处，约占古墓葬总数的２５％；帝王陵墓最少，仅登记有１处。
普查登记的石窟寺及石刻总数为９７５处，其中摩崖石刻为４０８处，约占此分类总数的４２％；碑刻为

４０４处，约占此分类总数的４１％；岩画不足１００处；石雕为２９处；石窟寺最少，仅登记有１８处。
普查登记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总数为２　８２４处，其中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超过５００处，

约占此分类总数的１８％；登记数在２００—５００处的有烈士墓及纪念设施３９０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
构旧址３１２处，传统民居２４７处，军事建筑及设施２３２处，水利设施及附属物２０７处，其他为２６２处；
医疗卫生建筑最少，登记数不足１０处。

５．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对象总类统计分析情况
第三次文物普查广西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共１０　４９５处，以下对五大类进行细项分析归类：此次普查

登记数量超过１　０００处的有２项，分别为古建筑类的桥涵码头和坛庙词坛，其中桥涵码头１　０４４处，占广
西不可移动文物点总量的９．９％；坛庙词坛１　００７处，占广西不可移动文物点总量的９．６％；登记数在

５００—１　０００处的有３项，分别为古墓葬类的普通墓葬６９０处，古建筑类的宅地民居６０７处和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的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５１８处；登记数在３００—５００处的有５项，分别为其他古遗
址４７０处，摩崖石刻４０８处，碑刻４０４处，烈士墓及纪念设施３９０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３１２处；登记数在１００—３００处的有１８项，分别为古遗址类的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城址、窑址、军事
设施遗址、寺庙遗址，古墓葬类的名人墓或贵族墓、其他古墓群，古建筑类的亭台楼阙、寺观塔幢、池
塘井泉、其他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的名人故旧居、传统民居、水利设施及附属物、
军事建筑及设施、交通道路设施、其他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余的登记数量单项不足１００
处。其中单项登记不足１０处的有７项，分别为医疗卫生建筑９处，衙署官邸８处，店铺作坊７处，宫
殿府邸３处，水下遗址２处，帝王陵寝１处和苑囿园林１处。

二、普查数据的成果和成果转化

（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情况

在完成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的工作后，结合普查所得数据，自治区 “三普办”积极推进普查资源
数据库的建设。在１４个地级市将文物普查数据全部录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采集软件后，广西文物信
息中心负责对广西所有数据进行了汇总并整体导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以下简称 “三普”）汇总管理
系统。随后广西文物局从各文博单位抽调部分专家组成 “三普”数据审核专家组在广西文物信息中心进
行了数据审核和修改工作，该中心于２０１０年底正式向国家文物数据中心上报了广西 “三普”数据，第
一次上报 “三普”普查点１０　９９４处。随后在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修改指导意见下，广西文物信息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对广西 “三普”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工作，并于２０１１年５月通过了中国文
物信息咨询中心的最终确认，最终核定广西上报 “三普”普查点１０　４９５处。

（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电子地图编制情况

目前正在建设 “广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以实现对普查数据采集、汇
总、存储、查询、统计、分析、共享的需要，以１２５０　０００国家基础地形图为依托，在数据库、网络等
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建立广西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的空间地理坐标数据库 （即文物电子地图）。该系统以
电子地图为载体，生动直观地展现各类文物信息的空间分布情况，可结合文物所在地的经济、社会、环
境要素综合分析，为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提供决策支持，将来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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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各级文物管理机构、文物收藏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文物信息服务，从而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
意识。

南宁市 “三普办”依据国家文物局确定的文物普查技术标准，参照现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采
集专用软件的经验，由南宁市博物馆与广西师范学院信息中心、广西测绘中心共同开展 “南宁市不可移
动文物信息系统”软件课题开发工作，共录入国家级、自治区级、市 （县）级及一般文物保护点５４０
处，南宁市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系统雏形基本建立起来。该系统是文物普查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之一，通
过该系统，将快捷地生成文物分布电子地图，即只需录入不可移动文物的ＧＰＳ数据 （经纬度），系统就
会自动在电子地图中标注此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点。

（三）各类专题、地区普查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

自治区文化厅结合第三次文物普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成果，计划编辑出版包括广西历史建
筑、古遗址、汉代遗存、石刻等系列在内的 “广西文化遗产丛书”。南宁市孔庙博物馆结合孔庙专题普
查，编辑出版 《广西文庙》。柳州市 “三普办”提供的柳州都乐史前遗址群、柳州防御工事群资料分别
刊登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上； 《王尚学墓的发
现及其意义》、《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展陈》等９篇论文分别在 《岭南考古研究》（第十期）、《广西博物馆
文集》（２０１０）上刊登；计划出版 《徐霞客在柳研究文集》、《柳州工业遗产图录》等。三江侗族自治县
计划出版 《三江文化遗产》一书。桂林市 “三普”成果专辑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出版发行。梧州市 “三普办”

２００９年编印了包括梧州市城区文物普查重要发现在内的梧州市第三次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宣传小册子。

三、基础设施和专业队伍、设备提升情况

通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全社会营造了保护文物、爱护文物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
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 “三个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加重视和关心文物事业的发
展。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自治区人民政府２００９年决定投资２亿多元建设广西铜鼓博物
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百家博物馆的意见》
（桂政发 〔２０１０〕７３号），决定在今后的５年，调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建设博物馆的积极性，
利用市场的办法建设行业博物馆、国有企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力争在全区新建、改扩建１００家左右
的博物馆，提升博物馆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自治区文化厅多方筹措资金建设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业务楼和文物库房，提升出土文物、标本的
保管、研究水平。地方人民政府也积极投入文物设施的建设。已开工建设的有南宁市博物馆、桂林市博
物馆、贵港市博物馆、梧州市博物馆等。“十二五”期间还计划新建崇左市壮族博物馆、北部湾博物馆
（钦州）、西江博物馆 （梧州）。柳州市是广西的工业基地，保存有大量的工业遗产，柳州市政府已投入

３．８亿元资金，用于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建设。文博馆所的建设，改善了文物保管条件，加强了机构建
设，进而增加了文物专业队伍的力量，促进了文物事业的大发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促进特色名镇名村发展的意见》 （桂政发 〔２０１０〕８４
号），要求加强对乡土建筑、民族传统建筑的整体保护和利用，建设文化型、旅游型、生态型的新农村。

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之前，文物保护和文物普查的力量主要依靠文博系统的工作人员来完
成。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基层文博单位的人员７０％以上得到了专业培训，通过以老带新、以传帮
教的方式，普查队伍专业人员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整体业务工作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都熟练地
掌握了文物的调查方法、认定标准、保护方法等专业技术，特别是青年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较大，
知识结构改善明显，工作经验积累较快。许多青年专业人员在普查阶段晋升了专业技术职称。为普查配
置的专门设备如电脑、数码相机、打印机、ＧＰＳ、红外线测距仪、罗盘、档案柜等设备也不断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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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善了办公和管理条件。
北海市的普查工作得到全市人民的关注，各相关部门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历史街区、

历史名镇名村的保护成绩突出，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批准北海市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海市人民政府、
合浦县人民政府分别批准成立了北海市文物局、合浦县文物局，文物保护机构建设得到加强。

第四部分　普查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一、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普查新发现的重要文物

２００８年５—７月间，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马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际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金早、李康对南宁市普查新发现的 “老挝 ‘六七学校旧址’”保护问题专门做了批示。自治区、市、
县的 “三普办”多渠道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对部分新发现的文物开展保护维修工作，例如，拨款２０万元
对上思县的明代三合土棺墓进行清理，并组织多学科专家开展清理保护工作；拨款５万元对横县打捞出
来的清末时期沉船进行除锈保护。南宁市将普查中发现的越南中央学社区 （南宁育才学校）旧址、广西
省土改工作第二团团部旧址等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投入１００多万元对越南中央学社区 （南宁育才
学校）旧址进行抢救维修，整治周围环境，举办陈列对外开放；全面修缮广西土改工作二团旧址，修建
配套村级道路。凭祥等市征集馆藏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柳州、桂林等市还对新发现的古遗址开展考
古勘察，进一步挖掘其历史价值。贵港市人民政府、自治区文物局对新发现的贵城遗址，投入考古、保
护经费１２０万元。藤县财政拨出专款３９万元，对新发现的道家福隆庄、何家祠堂、荔枝古建筑群、石
化龙故居进行维修。柳州都乐洞穴遗址群的１０处史前洞穴遗址、柳州防御工事群、隆林纳贡炼铁炉等，
分别被评为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第三次文物普查全国重要发现。

中国和越南边境线上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清末时期设置的国界碑，由于涉及政治、外交等原因，不宜
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两国勘界协议大部分需要拆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自治区文化厅拨款１０
万元，组织有关市、县的外事、文物、边防等部门在调查、登记的基础上，将中方一侧的界碑全部收归
文物部门或边防部门进行收藏保护。

柳州市是广西重要的传统工业基地，在普查中专门成立工业遗产普查组，对市内的工矿企业及附属
设施１１０处进行了调查，其中发现蟠龙山工业供水设施、柳州市空气压缩机总厂、柳州第三棉纺厂、柳
州机械厂、柳州造漆厂、柳州烟厂仓库、柳州新圩贮木场、柳州电灯公司旧址等２４处文物建筑具有保
护和利用价值，登记了一批工业遗产文物目录，并征集了一批重要的工业文物。鉴于柳州工业遗产的重
要价值，柳州市人民政府投资３．８亿元建设柳州工业博物馆，并将其列为柳州市文化建设十大工程之一。

２０１０年３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专程到柳州市考察工业遗产专题普查成果，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二、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普查登记文物的保护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公布了第六批自治区文物保护
单位共７９处，其中包括了一些普查新发现的文物点，并推荐部分单位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南宁市人民政府、柳州市人民政府也及时将新发现的一批文物点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钦州市、贺
州市、来宾市文物部门已将所在市 （县）辖区范围内的新发现文物拟定名单上报市人民政府，拟在近期
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王氏宗祠、保庆庙、平卯雕楼群、苗族埋岩群等

１１处不可移动文物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一些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文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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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时向社会公布，将其纳入保护范畴。如南宁市江南区的周家坡民居群是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文
物点，几年前政府已规划拆除，拟新建商贸物流区，而且还完成了土地置换和居民安置工作，后来在广
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争取下，政府决定不拆除并移交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利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北海市将新发现的冠头岭灯塔、丸一药房旧址、方形电线杆、街渡口、邓世增故居
（公馆）和高德缸瓦窑６处文物建筑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市人民政府下发
《北海市第一、第二批历史建筑的通知》，公布了北海电报局旧址、宜仙楼旧址等６３处文物建筑为北海
市第一批、第二批历史建筑，并对这些文物建筑进行挂牌保护。

２０１０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自治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１７个，其中名镇５个，名村

１２个。２０１１年将展开第二批自治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工作。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自治区文化厅２０１０年开始启动 《广西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修改工作，此次

修改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广西实际和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原有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大幅度的修订。目前
征求意见稿已经过相关政府部门、专家论证通过，将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五部分　文物普查中的宣传工作

　　自治区 “三普办”两次组织由广西主要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编印 《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基础知
识读本》及 《开展文物普查　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传单，制作 《开展文物普查　守护精神家园》光
碟和贺年卡，在广西电视台制作播放 《文物普查亮点纷呈》、《跨越时空的记忆》等３个专题片，在 《中
国文物报》上开设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专版等，开展文物普查宣传工作。２０１０年６月，自治区文化厅、
自治区 “三普办”组织１０多个中央驻桂媒体及广西主要媒体的记者到文物点进行实地采访，在各大报
纸、电视台和电台上持续宣传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各级普查机构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活动为契机，结合实地文物调查开展宣传，通过新闻
媒体、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出版板报、散发传单、播放专题片等形式进行广泛的普查宣传。组织媒体
采访报道文物普查重大活动和重要新发现，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普查工
作。在一些地方，普查队员们将宣传工作与文物调查工作结合起来，统一戴帽，配胸章，既展现了普查
队员的精神面貌，又通过在帽饰、胸章上印制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化遗产”的字样、图案，形
象地宣传了文物普查工作，做到调查工作开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

南宁市 “三普办”与 《南宁日报》、《南宁晚报》、《南国早报》、《当代生活报》、南宁电视台、县区
宣传媒体等多家媒体联手，对普查新动态先后报道了近百次。

柳州市文物普查工作者接受柳州电视台的专题采访报道５次，柳州电视台 《新播报》栏目在两期节
目中设置专题介绍普查工作和普查成果。《柳州日报》、《柳州晚报》、《南国今报》报道、宣传文物普查

５０多次。在各街道 （镇）、社区 （村）张贴第三次文物普查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１　５００份。利用国际
博物馆日、国际文化遗产日举办展览，以展览形式向社会宣传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６次，发放第三次文
物普查宣传资料１　０００份。设计制作并免费发放 “柳州记忆２００９”和 “徐霞客柳州游踪２０１０”文物普查
宣传台历２　０００册。彭朝敏拍摄的 《柳州邮电局旧址》入选 “首届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摄影图片展”。

广西电视台、梧州电视台、《广西日报》、《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梧州零距离网等新闻媒体对
梧州市城区的文物普查进行采访报道。通过 《中国文物报》、《梧州日报》、《西江都市报》向社会报道文
物普查进展、成果１５篇 （次），以组稿形式在 《梧州日报》上宣传文物普查成果５次，与梧州电视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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